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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12月16日，当事人在岳阳市君山区洞庭湖穆湖铺水域使用禁

用渔具进行捕捞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

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

定，本机关作出如下处罚决

定：1.没收锚杆一根、锚钩

一个；2.罚款2300元；3.没

收渔获物四条小白鲢鱼，共

重2.35公斤。

履行方式：工商银

行岳阳市分行东茅

岭支行缴纳罚款；

期限：15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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